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深圳市坪山区城中村综合治理工程建设管理情
况专项审计调查结果公告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》第二十七条的规定，深圳市

坪山区审计局派出审计组，对深圳市坪山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

局（以下简称区城管和综合执法局）及 6 个街道办事处实施的深

圳市坪山区城中村综合治理工程建设管理情况进行专项审计调

查。现将审计调查结果公告如下：

一、被调查事项的基本情况

按照《坪山区“城中村”综合治理 2018-2020 年实施方案》

（深坪府办函〔2018〕39 号）（以下简称《实施方案》）及有

关工作部署，全区 2018-2020 年城中村综合治理任务为 88 个，

分两批实施。第一批为 2018 年城中村综合治理工程项目（以下

简称第一批项目），共计 56 个城中村，项目概算总投资共

56587.61 万元。第二批为 2019-2020 年度城中村综合治理工程

项目（以下简称第二批项目），共计 32 个城中村，项目概算总

投资共 93317.73 万元。

二、审计调查评价意见

本次专项审计调查重点审计了深圳市坪山区城中村综合治

理工程项目的建设完成情况、基本建设程序履行情况及工程管理

情况。审计结果表明，区城管和综合执法局和各街道办事处能够

按照《实施方案》及有关工作部署要求，积极开展城中村综合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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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工程项目的各项工作，推进项目建设，通过实施城中村综合治

理工程项目，提升了市容环境品质，有效改善了人居环境，提高

了城市环境的整体竞争力。但审计也发现存在第二批项目未按计

划完工、第二批项目未按代建合同约定签订投资额保证协议等问

题。

三、审计调查发现主要问题

（一）第二批项目未按计划完工

第二批 32 个城中村治理任务于 2021 年 3 月基本完工，但审

计时尚未完成竣工验收，与《实施方案》第五条“2020 年 7 月

全面完成城中村综合治理任务”的要求不符。

（二）第二批项目未按代建合同约定签订投资额保证协议

第二批项目 6 个街道办事处均采用代建模式建设，各街道办

事处未督促代建单位按照代建合同编制保证最大工程费用报告，

及签订项目保证最大工程费用协议，不利于投资控制。

（三）部分项目弃土运距与区政府规定不符

坑梓街道办事处第一批项目四个标段及石井街道办事处第

一批项目二标段施工预算弃土运距按 30 公里计算，与《调整坪

山区政府投资项目土方弃置相关标准协调会议纪要》（深坪府办

公纪〔2018〕22 号）第一条“弃土运距调整为 25 公里”的要求

不符。

（四）部分项目概算编制重复委托，多计费用 9.48 万元

坑梓街道办事处委托造价单位负责第一批项目概算编制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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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，四个标段合同金额合计 9.48 万元，而项目设计合同内容已

包含概算编制。经查，设计单位未编制项目概算。

（五）部分项目未按审图意见完善施工图，不利于项目成本

控制

石井街道办事处第一批项目原设计沥青调平层厚度 2-3 厘

米，施工图审查报告建议厚度按平均 1 厘米调整，设计单位书面

回复按审图意见调整，实际未调整，该事项影响施工预算约

124.34 万元。根据石井街道办事处反馈，实际施工过程中，发

现村内道路的平整度、完整性差，局部路面破损严重，最终按原

设计厚度实施。

（六）部分人员资格与招标文件要求不符

第一批项目部分标段的项目经理和总监理工程师无高级职

称，与招标文件投标人项目负责人“具有高级或以上工程师职称”

的要求不符。

（七）部分合同签订时间不规范

第一批项目于 2019 年 4 月 19 日发布施工中标结果通告，各

街道办事处合同签订时间分别在中标结果通告发出之后 55 日至

210 日签订。

（八）部分项目实际施工时间早于批准开工时间

坑梓、龙田、石井及马峦街道办事处不同程度存在未签发开

工令即开工建设的情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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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九）部分项目实施内容与设计不符

现场抽查部分项目发现，6 个街道办事处实施的人行道透水

砖厚度、立道牙厚度、花岗岩铺装厚度等内容与设计不符。

（十）工程变更未履行审批程序

坑梓、石井、马峦、碧岭四个街道办事处第一批项目工程变

更未履行审批程序，未对变更价款进行确认，存在造价控制风险。

（十一）未及时办理工程结算

第一批项目于 2020 年 1 月至 9 月完成竣工验收，截至 2021

年 3 月底，除碧岭街道办事处一、二标段外，其余未完成结算报

告编制工作。

（十二）预算编制工作不规范

坑梓、碧岭街道办事处第一批项目部分标段预算编制使用的

设计图纸未经审核，编制依据不充分。

四、审计调查建议

（一）建议各街道办事处加强项目进度控制，督促施工单位

加快项目收尾工作，对具备验收条件的项目尽快组织验收，并及

时开展结算工作。

（二）建议各街道办事处加强项目施工过程管理，严格按设

计图纸施工，规范工程变更管理，严格审核施工、监理单位配置

的人员资格。

（三）建议各街道办事处加强合同签订和管理工作，合理设

置违约条款，保障项目合同履约水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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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审计调查发现问题的整改情况

对本次审计调查发现的问题，区城管和综合执法局及 6 个街

道办事处已采取措施进行整改。对未按计划完工的项目已全部竣

工验收。对未签订投资额保证协议的问题，各街道办事处已与代

建单位签订协议。对弃土运距与规定不符的问题，坑梓、石井街

道办事处已在结算中按规定运距进行调整。对概算编制重复委托

的问题，坑梓街道办事处已追回多付费用。对未按审图意见完善

施工图纸的问题，石井街道办事处反馈后续将加强对设计单位的

管理。对部分人员资格与招标文件不符的问题，各街道办事处加

强了项目人员管理，第二批项目人员资格条件均符合要求。对合

同签订时间不规范的问题，各街道办事处加强了合同管理，第二

批项目在规定的时限内签订施工合同。对开工时间早于开工令时

间的问题，坑梓、龙田、石井及马峦街道办事处加强项目参建单

位的管理，督促相关单位及时签批项目管理文件。对实施内容与

设计不符的问题，各街道办事处已结算的项目已按实结算，未完

成结算的项目将在结算时按实结算。对工程变更未履行审批程序

的问题，坑梓街道、石井街道、马峦街道、碧岭街道办事处加强

变更管理，已完善了审批程序。对于未及时完成结算的问题，各

街道办事处已加快结算工作，坪山、马峦、龙田、碧岭街道办事

处已完成结算工作。对预算编制不规范的问题，坑梓、碧岭街道

办事处已加强项目预算编制管理，后续项目严格按规定编制预

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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未完成整改的问题，坪山区审计局将继续督促相关单位认真

整改。

深圳市坪山区审计局

2022 年 1 月 10 日


